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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 代 替 GB18581—2009《室 内 装 饰 装 修 材 料 溶 剂 型 木 器 涂 料 中 有 害 物 质 限 量》和

GB24410—2009《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水性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本标准以GB18581—2009为

主,整合了GB24410—2009的内容,与GB18581—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范围(见第1章,GB18581—2009的第1章);
———删除 了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GB/T 1250、GB18582—2008”;增 加 了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GB/T6682—2008、GB/T 8170—2008、GB/T 23985—2009、GB/T 23986—2009、

GB/T23990—2009、GB/T 23991—2009、GB/T 23992—2009、GB/T 23993—2009、

GB/T30646—2014、GB/T 30647—2014、GB/T 31414—2015、GB/T 34675—2017、

GB/T34682—2017、GB/T36488—2018”(见第2章,GB18581—2009的第2章);
———修改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定义;增加了“不饱和聚酯类涂料”

“施工状态”的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GB18581—2009的第3章);
———增加了产品分类(见第4章);
———溶剂型木器涂料的“硝基类”改为“硝基类(限工厂化涂装使用)”;增加了溶剂型木器涂料的“不

饱和聚酯类”以及项目和指标;增加了“水性涂料”“辐射固化涂料”“粉末涂料”以及项目和指

标;增加了“甲醛含量”“总铅(Pb)含量”“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含量”“苯系物总和含量”“多环

芳烃总和含量”“邻苯二甲酸酯总和含量”“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项目及指标(见表1,

GB18581—2009的表1);
———“甲苯、二甲苯、乙苯含量总和”改为“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卤代烃含量”改为

“卤代烃总和含量”;删除了 “可溶性重金属”中“铅Pb”项目及指标;修改了 “VOC含量”“苯含

量”“聚氨酯类”和“硝基类”的“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游离二异氰酸酯总和含量”
项目的指标;修改了卤代烃的控制品种(见表1,GB18581—2009的表1);

———修改了“VOC含量”“可溶性重金属含量”“苯含量”“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甲醇含

量”“卤代烃总和含量”项目的试验方法(见6.2,GB18581—2009的5.2);
———增加了“甲醛含量”“总铅(Pb)含量”“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含量”“苯系物总和含量”“多环芳烃

总和含量”“邻苯二甲酸酯总和含量”“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项目的试验方法(见6.2);
———修改了检验结果的判定的内容(见7.2,GB18581—2009的6.2);
———修改了包装标志的内容(见第8章,GB18581—2009的第7章);
———删除了涂装安全及防护(见GB18581—2009的第8章);
———增加了标准的实施(见第9章)。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8581—2001、GB18581—2009;
———GB2441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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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木器涂料中对人体和环境有害的物质容许限量所涉及的产品分类、要求、测试方法、
检验规则、包装标志、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适用于除拉色漆、架桥漆、木材着色剂、开放效果漆等特殊功能性涂料以外的现场涂装和工

厂化涂装用各类木器涂料,包括腻子、底漆和面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725—2007 色漆、清漆和塑料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GB/T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6750—2007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GB/T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9750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GB/T9754—2007 色漆和清漆 不含金属颜料的色漆漆膜的20°、60°和85°镜面光泽的测定

GB/T18446—2009 色漆和清漆用漆基 异氰酸酯树脂中二异氰酸酯单体的测定

GB/T23985—2009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差值法

GB/T23986—2009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23990—2009 涂料中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23991—2009 涂料中可溶性有害元素含量的测定

GB/T23992—2009 涂料中氯代烃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23993—2009 水性涂料中甲醛含量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T30646—2014 涂料中邻苯二甲酸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GB/T30647—2014 涂料中有害元素总含量的测定

GB/T31414—2015 水性涂料 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GB/T34675—2017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GB/T34682—2017 含有活性稀释剂的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GB/T36488—2018 涂料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聚氨酯类涂料 polyurethanecoatings
以由多异氰酸酯与含活泼氢的化合物反应而成的聚氨(基甲酸)酯树脂为主要成膜物质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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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

3.2
硝基类涂料 nitrocellulosecoatings
以由硝酸和硫酸的混合物与纤维素酯化反应制得的硝基纤维素为主要成膜物质的一类涂料。

3.3
醇酸类涂料 alkydcoatings
以由多元酸、脂肪酸(或植物油)与多元醇缩聚制得的醇酸树脂为主要成膜物质的一类涂料。

3.4
不饱和聚酯类涂料 unsaturatedpolyestercoatings
以聚合物链上含有易与活性稀释剂发生交联反应的碳-碳双键的不饱和聚酯树脂为主要成膜物质

的一类涂料。

3.5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organiccompound
VOC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3.6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volatileorganiccompoundcontent
VOC含量

在规定的条件下测得的涂料中存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质量。
[GB/T5206—2015,定义2.271]

3.7
施工状态 applicationcondition
在施工方式和施工条件满足相应产品技术说明书中的要求时,产品所有组分混合后,可以进行施工

的状态。

4 产品分类

本标准将木器涂料分为:溶剂型涂料(含腻子)、水性涂料(含腻子)、辐射固化涂料(含腻子)、粉末涂

料。其中,溶剂型涂料(含腻子)分为聚氨酯类、硝基类(限工厂化涂装使用)、醇酸类、不饱和聚酯类;水
性涂料(含腻子)分为色漆、清漆;辐射固化涂料(含腻子)分为水性、非水性。

5 要求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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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有害物质限量的限量值要求

项 目

限 量 值

溶剂型涂料(含腻子)a
水性涂料

(含腻子)b
辐射固化涂料

(含腻子)

聚氨酯类

硝基类

(限工厂

化涂装

使用)

醇酸

类

不饱

和聚

酯类

色漆 清漆 水性b 非水性a

粉

末

涂

料

VOC
含量

涂料/(g/L) ≤

面漆[光泽

(60°)

≥80单位值]:

550
面漆[光泽

(60°)

<80单位值]:

650
底漆:600

700 450 420 250 300 250 420

溶剂型腻子/(g/L) ≤ 400 300 — —

水性和辐射固化腻子/(g/kg) ≤ — 60 60

—

甲醛含量/(mg/kg) ≤ — 100 100 — —

总铅(Pb)含量/(mg/kg) ≤
(限色漆c、腻子和醇酸清漆)

90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mg/kg)

≤
(限色漆c、腻子和醇酸清漆)

镉(Cd)含量 75

铬(Cr)含量 60

汞(Hg)含量 60

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含量/(mg/kg) ≤
(限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

醇乙醚、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乙二醇二甲

醚、乙二醇二乙醚、二乙二醇二甲醚、三乙

二醇二甲醚)

300 —

苯含量/% ≤ 0.1 — — 0.1 —

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 ≤ 20 20 5 10 — — 5 —

苯系物总和含量/(mg/kg) ≤
[限苯、甲苯、二甲苯(含乙苯)]

— 250 250 — —

多环芳烃总和含量/(mg/kg) ≤
(限萘、蒽)

200 — — 200 —

游离二异氰酸酯总和含量d/% ≤
[限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六亚甲基二异

氰酸酯(HDI)]

潮(湿)气
固化型:

0.4

其他:0.2

— — — —

甲醇含量/% ≤ — 0.3 — — — — 0.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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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项 目

限 量 值

溶剂型涂料(含腻子)a
水性涂料

(含腻子)b
辐射固化涂料

(含腻子)

聚氨酯类

硝基类

(限工厂

化涂装

使用)

醇酸

类

不饱

和聚

酯类

色漆 清漆 水性b 非水性a

粉

末

涂

料

卤代烃总和含量/% ≤
(限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1,1-二
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1-三氯乙烷、

1,1,2-三氯乙烷、1,2-二氯丙烷、1,2,3-三
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0.1 — — 0.1 —

邻苯二甲酸酯总和含量/% ≤
[限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

酸丁苄酯(BBP)、邻 苯 二 甲 酸 二 异 辛 酯

(DEH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邻
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

二异癸酯(DIDP)]

— 0.2 — — — — —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mg/kg)≤
{限辛基酚聚氧乙烯醚[C8H17—C6H4—

(OC2H4)nOH,简称OPnEO]和壬基酚聚

氧乙烯醚[C9H19—C6H4—(OC2H4)nOH,

简称NPnEO],n=2~16}

— 1000 1000 — —

  a 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混合后测定,如多组分的某组分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

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规定的最大比例混合后进行测定。
b 涂料产品所有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释比例。膏状腻子和仅以水稀释的粉状腻子所有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释

配比;粉状腻子(除仅以水稀释的粉状腻子外)除总铅、可溶性重金属项目直接测试粉体外,其余项目按产品明

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将粉体与水、胶粘剂等其他液体混合后测试。如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为某一范

围时,应按照水用量最小、胶粘剂等其他液体用量最大的配比混合后测试。
c 指含有颜料、体质颜料、染料的一类涂料。
d 如聚氨酯类涂料和腻子规定了稀释比例或由双组分或多组分组成时,应先测定固化剂(含游离二异氰酸酯预

聚物)中的含量,再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计算混合后涂料中的含量。如稀释剂的使用量为某

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规定的最小稀释比例进行计算;如固化剂的使用量为某一范围

时,应按照产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规定的最大比例进行计算。

6 测试方法

6.1 取样

按GB/T3186的规定取样,也可按商定方法取样。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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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试验方法

6.2.1 VOC含量

6.2.1.1 密度

按GB/T6750—2007的规定进行,试验温度为(23±0.5)℃。

6.2.1.2 光泽

按GB/T9754—2007的规定进行。用槽深(100±2)μm的湿膜制备器在平板玻璃板上制备样板,
清漆应使用黑玻璃或背面预涂无光黑漆的平板玻璃作底材。在温度为(23±2)℃和相对湿度为(50±
5)%的条件下干燥样板48h后,用60°镜面光泽计测试。

6.2.1.3 水分含量

按附录A的规定进行。

6.2.1.4 溶剂型涂料(聚氨酯类、硝基类、醇酸类及各自对应腻子)中VOC含量

不含水的溶剂型涂料按GB/T23985—2009的规定进行。不挥发物含量按GB/T1725—2007的

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1g,烘烤条件为(105±2)℃/1h。不测水分,水分含量设为零。VOC含量的计

算,按GB/T23985—2009中8.3进行。
有意添加水的溶剂型涂料按GB/T23985—2009的规定进行。不挥发物含量按GB/T1725—2007

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1g,烘烤条件为(105±2)℃/1h。VOC含量的计算,按GB/T23985—2009
中8.4进行。

6.2.1.5 溶剂型涂料(不饱和聚酯类及其腻子)中VOC含量

按GB/T34682—2017的规定进行。不测水分,水分含量设为零。
VOC含量的计算,按GB/T34682—2017中8.3进行。

6.2.1.6 水性涂料(含腻子)中VOC含量

按GB/T23986—2009的规定进行,色谱柱采用中等极性色谱柱(6%氰丙苯基/94%聚二甲基硅氧

烷毛细管柱),标记物为己二酸二乙酯。称取试样约1g;校准化合物包括但不限于丙酮、乙醇、异丙醇、
三乙胺、异丁醇、正丁醇、丙二醇单甲醚、二丙二醇单甲醚、乙酸正丁酯、二甲基乙醇胺、甲基异戊基酮、丙
二醇正丁醚、乙二醇单丁醚、1,2-丙二醇、乙二醇、N-甲基吡咯烷酮、二丙二醇正丁醚、二乙二醇单丁醚、
丙二醇苯醚、二乙二醇、乙二醇苯醚等。腻子样品不做水分含量和密度的测试。

涂料中VOC含量的计算,按GB/T23986—2009中10.4进行,检出限为2g/L。腻子中VOC含量

的计算,按GB/T23986—2009中10.2进行,并换算成克每千克(g/kg)表示,检出限为1g/kg。

6.2.1.7 辐射固化涂料(含腻子)中VOC含量

按GB/T34675—2017的规定进行。腻子样品不做水分含量(水分含量设为零)和密度的测试。
水性辐射固化涂料产品中VOC含量的计算,按GB/T34675—2017中8.4进行。非水性辐射固化

涂料中VOC含量的计算,按 GB/T34675—2017中8.3进行;不测水分,水分含量设为零。腻子中

VOC含量的计算,按GB/T34675—2017中8.2进行,并换算成克每千克(g/kg)表示。

6.2.2 甲醛含量

按GB/T23993—2009的规定进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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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总铅(Pb)含量

按GB/T30647—2014的规定进行。

6.2.4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

按GB/T23991—2009的规定进行。

6.2.5 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含量

按GB/T23986—2009的规定进行。乙二醇醚及醚酯含量的计算,按GB/T23986—2009中10.2
进行,并换算成毫克每千克(mg/kg)表示。

6.2.6 苯含量、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

按GB/T23990—2009中 A 法的规定进行。苯含量、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含量的计算,按
GB/T23990—2009中8.4.3进行。

6.2.7 苯系物总和含量

按GB/T23990—2009中B法的规定进行。苯系物含量的计算,按GB/T23990—2009中9.4.3
进行。

6.2.8 多环芳烃总和含量

按GB/T36488—2018的规定进行。

6.2.9 游离二异氰酸酯总和含量

按GB/T18446—2009的规定进行。

6.2.10 甲醇含量

按GB/T23986—2009的规定进行。甲醇含量的计算,按GB/T23986—2009中10.2进行。

6.2.11 卤代烃总和含量

按GB/T23992—2009的规定进行。卤代烃含量的计算,按GB/T23992—2009中8.5.2进行。

6.2.12 邻苯二甲酸酯总和含量

按GB/T30646—2014的规定进行。

6.2.13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

按GB/T31414—2015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型式检验

7.1.1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所列的全部要求。

7.1.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随时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最初定型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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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异地生产时;
———生产配方、工艺、关键原材料来源及产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有较大改变时;
———停产三个月后又恢复生产时。

7.2 检验结果的判定

7.2.1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GB/T8170—2008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7.2.2 报出检验结果时,应同时注明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

7.2.3 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的要求时,产品为符合本标准要求。

8 包装标志

8.1 产品包装标志除应符合GB/T9750的规定外,按本标准检验合格的产品可在包装标志上明示。

8.2 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应明确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

8.3 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应标明符合本标准的分类和产品类型。

8.4 有意添加水的溶剂型涂料应在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明示。

8.5 对于聚氨酯类、不饱和聚酯类等多组分固化的涂料应在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标明适用期。

9 标准的实施

9.1 硝基类溶剂型木器涂料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不得在室内装饰装修中使用。

9.2 涂装现场对施工状态下的涂料产品抽查时,对于聚氨酯类、不饱和聚酯类等多组分固化的涂料品

种抽样检验,应在产品适用期内进行检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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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水分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A.1 试剂和材料

A.1.1 蒸馏水:符合GB/T6682—2008中三级水的要求。

A.1.2 稀释溶剂:用于稀释试样的并经分子筛干燥的有机溶剂,不含有任何干扰测试的物质。纯度至

少为99%(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例如,二甲基甲酰胺等。

A.1.3 内标物:试样中不存在的并经分子筛干燥的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其他成分完全

分离。纯度至少为99%(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例如,异丙醇等。

A.1.4 分子筛:孔径为0.2nm~0.3nm,粒径为1.7mm~5.0mm。分子筛应再生后使用。

A.1.5 载气:氢气或氦气,纯度≥99.995%。

A.2 仪器设备

A.2.1 气相色谱仪:配有热导检测器及程序升温控制器。

A.2.2 色谱柱: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多孔聚合物的毛细管柱。
注:其他满足检验要求的色谱柱也可使用。

A.2.3 进样器:微量注射器,10μL。

A.2.4 配样瓶:约10mL的玻璃瓶,具有可密封的瓶盖。

A.2.5 天平:实际分度值d=0.1mg。

A.3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A.3.1 色谱柱: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多孔聚合物的毛细管柱,25m×0.53mm×10μm。

A.3.2 进样口温度:250℃。

A.3.3 检测器温度:300℃。

A.3.4 分流比:5∶1。

A.3.5 柱温:程序升温,100℃保持2min,然后以20℃/min升至130℃并保持3min;再以30℃/min升

至200℃保持5min。

A.3.6 载气:氢气,流速6.5mL/min。
注:也可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性能、色谱柱类型及待测试样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A.4 测试步骤

A.4.1 测试水的相对响应因子R

在同一配样瓶(A.2.4)中称取约0.2g的蒸馏水(A.1.1)和约0.2g的内标物(A.1.3),精确至

0.1mg,记录水的质量mw 和内标物的质量mi,再加入5mL稀释溶剂(A.1.2),密封配样瓶(A.2.4)并
摇匀。用微量注射器(A.2.3)吸取配样瓶(A.2.4)中的1μL混合液注入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按公式

(A.1)计算水的相对响应因子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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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i×Aw

mw×Ai
…………………………(A.1)

  式中:

R ———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mi———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w———水的峰面积;

mw———水的质量,单位为克(g);

Ai———内标物的峰面积。
若内标物和稀释溶剂不是无水试剂,则以同样量的内标物和稀释溶剂(混合液),但不加水作为空白

样,记录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A0。按公式(A.2)计算水的相对响应因子R:

R=
mi×(Aw-A0)

mw×Ai
…………………………(A.2)

  式中:

R ———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mi———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w———水的峰面积;

A0———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

mw———水的质量,单位为克(g);

Ai———内标物的峰面积。
平行测试两次,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其相对偏差应小于5%。

A.4.2 样品分析

称取搅拌均匀后的试样约0.6g以及与水含量近似相等的内标物(A.1.3)于配样瓶(A.2.4)中,精确

至0.1mg,记录试样的质量ms 和内标物的质量mi,再加入5mL稀释溶剂(A.1.2)(稀释溶剂体积可根

据样品状态调整),密封配样瓶(A.2.4)并摇匀。同时准备一个不加试样的内标物和稀释溶剂混合液做

为空白样。用力摇动或超声装有试样的配样瓶(A.2.4)15min,放置5min,使其沉淀[为使试样尽快沉

淀,可在装有试样的配样瓶(A.2.4)内加入几粒小玻璃珠,然后用力摇动;也可使用低速离心机使其沉

淀]。用微量注射器(A.2.3)吸取配样瓶(A.2.4)中的1μL上层清液,注入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

A.4.3 计算

按公式(A.3)计算试样中的水分含量ww:

ww=
mi×(Aw-A0)
ms×Ai×R ×100% …………………………(A.3)

  式中:

ww ———试样中的水分含量,以质量分数计;

mi ———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Aw ———试样中水的峰面积;

A0 ———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

ms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Ai ———内标物的峰面积;

R ———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平行测试两次,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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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精密度

A.5.1 重复性:水分含量大于或等于15%,同一操作者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1.6%。

A.5.2 再现性:水分含量大于或等于15%,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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